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诉讼流程图




不符受理条件的,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





原承办法官收到上诉状后5日内，向被上诉人送达上诉状副本





材料齐全,可立即决定受理





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，通过其他正当途径无法解决，可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准备好相关证据材料及起诉书（所需具体材料参见诉讼指南）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。


(立案庭及各法庭均有诉讼指南免费取阅)





二审审结，卷宗退回本院





双方不上诉





原告七日内到农业银行网点交纳诉讼费并将票据交回立案窗口








不服裁定的,10日内通过原承办法官递


交上诉状,上诉至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

当事人对裁判不服可以上诉





是否受理?





卷宗移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

向原承办法官


理递交上诉状





裁定书在最后签收一方签收后10日生效，判决书在最后签收一方签收后15日生效。





当事人签收裁判文书





当事人（代理人）按传票(通知)确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证据交换、庭审。


（带身份证件及证据原件）





立案庭向原告发出开庭、证据交换通知(约15日后才可能收到);向被告、第三人发出应诉(参加诉讼)通知及开庭传票(被告、第三人有15天答辩期)





确定承办业务庭





七日内到农业银行网点缴纳上诉费，将票据交回给原承办法官。





原告（代理人）签收受理通知书





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向法院立案窗口递交起诉材料





上诉





案件审结








